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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石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审批原则（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石化行业作为高污染、高排放行业，是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

的重点行业。根据各级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建设项目审批权限划分，

石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权限主要以省市审批部门为

主。为了规范和严格石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工作，2015 年

原环境保护部发布了《石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原则》

（以下简称原审批原则）。随着形势的发展，原审批原则部分内容

不完全适应现有的管理要求，同时需要补充新增管控要求。为做好

“放管服”，加强对地方审批“两高”建设项目的指导，对原审批

原则进行修订。

二、修订的必要性

一是落实《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相关要求。2017 年 7

月修订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一条提出了“五个

不批”，包括：（一）建设项目类型及其选址、布局、规模等不符

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法定规划；（二）所在区域环境质量未

达到国家或者地方环境质量标准，且建设项目拟采取的措施不能满

足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管理要求；（三）建设项目采取的污染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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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措施无法确保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或者未采取

必要措施预防和控制生态破坏；（四）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

未针对项目原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提出有效防治措施；（五）建

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基础资料数据明显不

实，内容存在重大缺陷、遗漏，或者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不明确、不

合理。原审批原则早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发布时间，

需要根据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二是落实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求。2021 年 11 月，《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发布，提出坚决

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包括严把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准入

关口，严格落实污染物排放区域削减要求，对不符合规定的项目坚

决停批停建。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和化解过剩产能。重点区域严

禁新增钢铁、焦化、水泥熟料、平板玻璃、电解铝、氧化铝、煤化

工产能，合理控制煤制油气产能规模，严控新增炼油产能。通过修

订，将相关管控要求纳入审批原则。

三是提升建设项目绿色低碳发展水平的必然要求。2021 年 9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到 2025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

化碳排放下降比例，并提出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

2021 年 10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了《关于严格能效约束推

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的若干意见》（发改产业〔2021〕1464 号），

提出了能效管控的要求。2021 年 11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

于发布〈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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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发改产业〔2021〕1609 号），再次明确了能效管控要求。

四是与现行的环境管理要求进行衔接。自 2016 年至今，部分环

境管理要求发生了变化，如发布了《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国

办发〔2022〕15 号）、《关于加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区域削减措施

监督管理的通知》(环办环评〔2020〕36 号)和《关于加强高耗能、

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环环评〔2021〕

45 号）等文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制定发布了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方案。因此，行业建设项目审批原则需要结合最新环境管理

要求补充相关内容。

三、主要技术内容及说明

（一）主要框架

与原审批原则相比，本次修订以遏制石化行业盲目发展、推动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目标，以严格环境管理、提升行业建设发展质

量为导向，以协调一致、依法依规、有效指导为原则，根据最新管

理要求，调整了规划选址、环境政策、清洁生产等审批原则内容；

增加了污染物区域削减管控要求；按照碳达峰碳中和要求，增加温

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内容。

（二）主要修订内容

一是适用范围与建设项目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相衔接。本原则涉

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中精炼石

油产品制造 251、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2614、合成材料制造 265 行业

中石油化学工业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

二是增加了区域削减内容。为降低项目建设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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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订增加了区域削减内容，提出省部两级审批的编制报告书的

石化项目仍执行《关于加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区域削减措施监督管

理的通知》（环办环评〔2020〕36 号）要求，适用范围不扩大，并

就 36 号文中未明确的具体减排污染物项目以及削减措施进行原则要

求。对于其他建设项目，由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确定具体区域削

减要求，不作具体规定。如果地方对于区域削减有更严要求的，从

其规定。同时，根据《大气污染防治法》要求，增加了国家大气污

染防治重点区域内耗煤项目煤炭消费替代措要求。

三是补充了污染物管控的最新要求。如本次修订进一步补充了

相关清洁生产要求，增加了炼油、乙烯、对二甲苯项目能效满足标

杆水平要求，鼓励使用绿色原料、燃料、工艺及产品；结合《关于

加快解决当前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突出问题的通知》（环大气〔2021〕

65 号）、《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2020

年修订版）》中炼油与石油化工行业要求，完善了有机废气治理措

施要求，从节水的角度提出鼓励空冷、闭式循环等技术。根据《关

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环

环评〔2021〕45 号）要求，增加了对清洁燃料和清洁运输的鼓励性

要求。根据 2021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补充了严控废水未经处理或未有效

处理直接排入城镇污水处理系统要求。按照《噪声污染防治法》要

求，增加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管控要求。

四是新增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内容。石化行业属于温室

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试点行业。修订后的审批原则提出应按照国



— 39 —

家和地方相关试点等要求，开展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为推

动石化行业开展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双控”奠定基础。

五是与部分现行的环境管理要求进行衔接。如在建设项目选址

方面补充了符合《长江保护法》和避开生态红线等选址要求，与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新污染物治理等要求进行衔接。按照《大气污染

防治法》要求，增加了重点区域会商要求。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管理条例》取消了资质管理要求，补充了编制规范的具体要求，

增加了报告表的技术指南要求。


